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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农村人际关系结构发生重组，致使重视伦理、强调血缘、轻视利益的农

村传统人际关系，形成利益日益凸显、血缘意识淡化、伦理约束弱化的趋势。但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本质和“人

情”规则没有根本变化，仍是制约农村人际交往的结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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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是个体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社会联系，是人

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构模式。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密切相

关，人际关系模式寓于社会结构中，体现整个社会结构

的普遍要求，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社会结构的

变动必然引起人际关系相应的变迁。中国社会从传统到

现代转型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历经分化重组，人际交往

的社会环境随之变化，农村人际之间关系结构的变迁正

是这一过程的深刻写照与真实反映。 

一、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构成要素 

首先，血缘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基础性要素。关

于中国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研究很多，而影响 大的莫过

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揭示了中国传统

人际关系结构是根据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来确定与他人

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费孝通所举的亲属关系和

地缘关系的例子，表明造成这种亲疏远近的中心是血缘

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地缘只是血缘的投影，在二者之中，

血缘更为根本和重要。在传统农村社会，“己”是被“家

族和血缘”包裹着的，是从属于家庭和血缘的个体，根

本不存在独立的可能。尽管“己”是人际关系结构中的

小社会实体，但是“己”没有独立的权力和地位，根

本无法割裂血缘的纽带而独来独往，因而传统人际关系

的意义单位不是个人而在于“家”，人际交往的逻辑起点

在于家庭、家族、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关系，

家族、血缘思维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思维定势。传统乡

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安土重迁，“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人际关系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固定

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范围内。“血缘远近决定并

固定了关系的远近，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

家族血缘关系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

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己’的中心，

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1]因

而以血缘为核心的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具有“远近差序”、

“内外有别”的封闭性和壁垒性特征。可见，农村传统

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模式起源于血缘关系，其实质

是先赋性关系，是家庭、家族、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凝

固的产物。 

其次，儒家伦理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规范性要素。

血缘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先天性，而是与

之相印合的文化内涵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儒家文化赋予

血缘关系一种符号内涵，在定位上转化为一种差序性的

伦理关系。传统儒家伦理认为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五伦

关系结构中，即父子、夫妻、兄弟、君臣及朋友。这五

伦关系中 重要、 核心的是三种家庭关系，其代表儒

家所强调的“亲亲为大”。尽管儒家伦理道德要求“仁者，

爱人”，可以将“亲亲”之爱推至一切关系，但“亲亲”

才为人道之始，血缘伦常才是人际关系的核心。由于血

缘关系的不同，儒家伦理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平等的爱每

一个人，因此，儒家伦理的“爱”是一种“等差之爱”、

“差序之爱”。儒家伦理所讲的“伦”，指的也正是处理

个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各种伦理关系就是相互之间

的义务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长惠

幼顺、君仁臣忠等。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传统人际关系

是一种“伦理本位”，“中国人处处以他人为重，这种种

关系即种种伦理。”[2] “伦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

是指人与人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如尊卑、贵贱、上下、

长幼、亲疏等；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应建立的关系的种类，

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3]可见，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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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伦理使人们在实践中承认一切由于先赋性身份地位所

造成“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差序性关系，同时也

规定了人与人关系网络中尊卑上下的等级纲纪。从这个

角度看，伦理文化造就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在定位上以道

德伦理为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在日常人际关系中表现出

差序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显现“伦理本位”的道德烙

印。伦理内在于农村人际关系结构之中，构成农村人际

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要素。 

后，利益是农村传统人际关系中的隐含性要素。

传统人际关系通过日常交往来维系，乡土社会的日常交

往受制于亲密的血缘关系和制度化的伦理道德，表现一

种礼尚往来、表达情意的人情互惠。在这样的社会结构

中，人情关系除了相互支持的实际意义外，更本质的是

“表现互惠”的符号意义，更加强调血缘情感和伦理义

务而不重视利益得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农村人际关

系结构中完全没有利益因素，如费老在《乡土中国》中

所举的邻居跑到大老远的街市上算清，而不在门前算清

的例子，就说明传统农村人际关系中本身存在利益交换

关系，既包含利益也包含人情，二者混合不清很难分开，

但是到一个“无情”的场合将人情“冻结”就可以当面

算清。俗语所云“财上分明大丈夫”，正是对利益交换的

充分肯定，而“亲兄弟，明算账”更是将利益交换的原

则直接带入亲情关系中。可见，“亲情中也渗透了交换的

因素，亲属、熟人之间的交往也要衡量回报的大小”，但

是传统人际交往必须“在利益和亲情之间进行权衡：获

利尽可能不破坏亲情关系......，交换关系蒙上一层亲情的

面纱。”[4]因此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乡土

环境中，对于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中利益因素既不能估计

过高，也不能完全忽视。因此，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重

义轻利的道德规训下，农村传统人际关系不是基于经济

理性而是基于“伦理规定”的社会事实，以一种人情互

惠的状态呈现，但这不表明人们不再想利，传统人际关

系中完全没有利益因素的渗透。尽管利益在农村传统人

际关系结构中不凸显，但也是其构成中不容忽视的成分。 

综上所述，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主要体现为血缘、

地缘、伦理、人情等，并以血缘和伦理为基础，利益的

成分受制于伦理和血缘关系而不凸显，更多地以一种互

惠性的人情方式表现。血缘和伦理展现了农村传统人际

关系结构中横向的亲疏关系和纵向的等级关系，呈现一

种多维、立体的关系网络模式。血缘的先赋性和伦理的

制度化使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固定性和封闭性，呈现

一种“内外有别”的状态。 

二、社会变迁中农村人际关系要素内涵的变动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按照严格的亲亲、尊

尊、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间的等级秩序为主要

原则，以血缘为基础、宗法为主导的封闭而固定的存在。

传统社会以宗法伦理为基础，强调等级的长幼关系和男

主女从的尊卑关系是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核心，子女唯

家长之命是从，族众唯族长之命是从，而女性在社会地

位更加低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仅

体现出传统礼治道德对血缘关系的制约，也反映出伦理

等级关系的制度化与不平等。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

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从属于家庭或血缘，没有独

立的权力和地位。近代以来，传统乡土社会在政治变革、

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剧变。

清末民初以来，国内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外来资本主义

经济也开始渗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发

酵，产生了对平等自由身份的需求。西方民主思想、马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

五四运动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等对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

宗法思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及改造。在一些受民主思

想的影响较大的农村地区，传统的等级道德观及宗法制

度受到很大冲击，西方的近代民主、平等和独立的观念

进一步传播，家长权、父权、夫权、族权开始削弱，家

属间、父子、男女、夫妇间的依附关系开始松弛。“尊尊”

“男女有别”的等级伦理关系开始弱化，人与人之间已

不存在制度化的“尊卑上下”，个体之间关系在人格上趋

于平等，削弱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对个人的约束

力，势必引发传统血缘关系松弛、弱化的发展趋势。但

是广大偏远农村地区仍在封闭的“小天井”里沿历史的

故道彷徨，传统社会的经济根基并未有动摇，传统血缘

与地缘统一的聚居的组织形态没有变化，孕育家族血缘

文化的社会环境未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从总体上看，尽

管传统农村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渐进的、并不

普遍的变化，但血缘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主要人际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系列运动

更替使国家力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同志”普遍关系

代替了朋友和亲属的个人关系，“同志”要求对社会上的

所有人一视同仁，血缘亲疏的差序式关系被否定，在朋

友之间、亲友之间、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变成了政治关

系。“亲不亲，阶级分”，农民开始忠于自己的阶级派别、

组织，在政治关系面前血缘关系变得软弱。政治身份取

代血缘身份成为划分群体的标准，农村人际关系从血缘

伦理关系到国家取向的政治契约关系演变。民国时期由

于“国家权力未有延伸”而相对保持稳定的乡村地区，

也逐步被纳入国家政治范畴之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

会关系开始由道德主导向政治主导嬗变。国家运用政治

和行政权力，以政治运动为武器，取缔传统风俗习惯和

宗族制度。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宗族制度成为社会主义

革命的对象，各种形式的批斗会使农民从传统血缘、伦

理关系中剥离出来，建立了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同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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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时，计划控制成为 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

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和权力，失去了资源分配功能、

“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

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

聚在一起的。”“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

提供利益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

是来自这里的时候，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5]这

种政治色彩甚浓的社会运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

统伦理中的尊卑长幼之分向阶级色彩浓厚的“平等”社

员同志式关系转变，进一步分化了家族伦理对家族关系

的整合功能，家族权威的合法性遭到颠覆，势必会给以

血缘为基础的农村传统人际关系巨大冲击。但是一些地

方“瞒产私分”的现象表明集体性组织的表象下，农村

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仍以隐性方式存在，影响着农民生

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

变了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形式，促使家庭部分生产资料和

全部生活资料所有权的回归，家庭利益的主体性日益显

现。家庭主体性的回归意味着传统社会的“亲亲之义”

和血缘意识在人际关系的构建中又重新发挥作用。但这

种血缘意识在家族层面由于缺乏公共财产基础和宗族权

威合法性而日渐淡化，人们日常生活中都是以小家庭为

单位，同族的人只有“人情往来”时才会聚集在一起，

传统中的建祠堂、修族谱等礼俗活动越来越少，传统人

际关系结构中的房支、宗族、家族等外围血亲联结日益

松散。但“农村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密依赖感大大增强，

家庭内核关系更加稳固，家庭之外的外围关系不断更新，

呈现‘内紧外松’的状态”[6]，更加强调家庭本位模式。

传统农村血缘关系的封闭性和固定性被打破，越来越多

的拟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也可以加入到人际关系网络

中来。“这种拟亲缘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感情+利益’的

关系”。[7]这意味着传统只以血缘亲疏决定关系远近的标

准发生变化，利益成为决定人际关系远近的实质。市场

化所带来的功利性价值观及人口流动，当人们不再受制

于土地，传统道德约束机制日益失范，传统“重义轻利”

的社会关系向功利化方向显现，人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物化”，“资源互换”成为“人情互惠”的首要意义，

血缘认同、情感成分越来越淡化。尽管人情关系中利益

成分日益增强，传统道德随着社会变迁成为一种“虚礼”，

但“‘攀关系、讲交情’的盛行不衰又说明利益联系必须

披上‘亲情’的外衣才能让人们在心理上感觉更加可靠”
[4]，“人情”仍然以一种“礼尚往来”的面相来约束着人

际关系的发展。正如有调查显示，村民 痛恨的人际行

为中，“见利忘义”成为选择比例 高的一项，但在现实

中，人们却没有表现“视利为污秽”，无不在竞相逐利。
[8]因此，市场化的“经济理性”与传统的“血缘人情”成

为农村社会转型中两种重要的人际交往规范。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以来，农村

人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拟血缘关系的

加入使血缘关系的范围逐渐扩展，标志着农村人际关系

中的工具性因素日渐凸显，逐渐呈现一种实效性互惠的

状态。传统人际关系受伦理制约表现着一种不凸显利益

的人情关系，但随着政治改革、经济转型、文化变迁道

德伦理的制约力逐渐弱化，农村人际关系愈发理性化、

功利化，利益元素愈发明显。但是传统人情文化与现代

理性精神并不是一种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呈现一种双

元并存的状态，都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

性元素和结点。 

三、讨论与结论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理性化特征。理性化又包括以

工具为导向的形式理性化和以价值为导向的实质理性

化。实质理性化以契约和制度为基础，一切社会关系

都可以用契约来概括，并形成了公平正义的普遍性观

念。而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实质是一种形式理性化，

逻辑思维是私利性的，它总是将私人利益放在首位，

一切关系都是私人性的，具有特殊主义的特征。帕森

斯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一对模式变项来描述人际

关系和社会行为的特征，特殊主义取向的属于传统人

际关系的特征，而普遍主义取向则属于现代人际关系

的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以血缘和人情为基

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熟悉和陌生的内外之分；而

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以理性为基础，按照契约来确

定信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内外之分。在当

代中国，契约理性并没有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

“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私人性关系仍然是农村

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家族式乡镇企业、村官家族式

腐败、日常人情往来的大量存在表明农村人际交往的

图式仍然是以人情和关系为基础，尽管村民不再受宗

法伦理和家族血缘的制度化约束，但家庭血缘关系成

为人际关系结构中更加坚固的内核，当代农村的个体

仍然无法摆脱家庭血缘的包裹，是一种“家我”。同时，

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个体很难做到“不求人”而独立

生存，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与搞好人际关系获取自身利

益。个体不仅仅是“家我”，而且是一种关系体，是处

于种种社会人情关系中的个体。可见，尽管农村人际

关系结构的要素以利益为核心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

但人际关系结构中特殊取向的结构图式并未有发生彻

底变化。正如吉登斯所言的那种“具有深层特性的规

则，是那些日常活动过程中不断被运用的程式化的东

西。”而在中国社会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正是费老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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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会”规则，即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不言而喻的某

种境界。“招呼”、“知会”、“告知”等不仅成为

人们交往、交流的规则，而且还在不断维持着“意会”

基础上的关系差序再生产。这种人际关系中“亲疏远

近”和“内外有别”的人情差序已经成为村民人际交

往中的行为倾向和文化结构。尽管农村传统人际关系

结构中的利益成分日渐凸显，但其差序本质及建立在

此基础之上的“亲疏远近”和“内外有别”的差序关

系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人际交往中的人情规范并没有

彻底变化。差序关系结构及其衍化的默契规则，已经

世代传承并积淀于人们的行为习惯中，同时，这种行

为倾向和意识系统又反过来支撑着人际关系结构在过

往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中能动地建构及再生产。因此，

农村人际关系结构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漫

长的、渐进式过程，传统人际关系结构特质在转型中

与现代化发展相融合，形成一种双元特质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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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Factors of the Countrysid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ir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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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e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structures are recombined, so the blood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onstraint of the countrysid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tends to weakening, and interests component of it gradually 

are prominent. However, the nature of differential and the rules of “renqing” of the countrysid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on’t change 

fundamentally, which still is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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